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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與政府當局會商  
 

 跟進 2011年 1月 20日會議上提出的事宜  
 
(立法會CB(1)1192/
10-11(01)號文件  
 

⎯⎯
 

由 立 法 會 秘 書 處 擬 備

因應 2011年 1月 20日會

議 上 所 作 討 論 而 須 採

取的跟進行動一覽表  
 

立法會CB(1)1192/
10-11(02)號文件  
 

⎯⎯
 

香 港 金 融 管 理 局 題 為

"就認可機構銷售不受

《證券及期貨條例》規

管 的 非 上 市 投 資 產 品

比較《銀行業條例》與

《證券及期貨條例》對

投資者提供的保障 "的
文件 ) 

 
 逐項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 (由條例草案第 5條

開始 ) 
 

(立法會CB(3)877/
09-10號文件  
 

⎯⎯
 

條例草案文本  

立法會CB(1)199/
10-11(01)號文件  
 

⎯⎯
 

法 律 事 務 部 擬 備 的 條

例草案標明修訂文本  

立法會CB(1)1093/
10-11(02)號文件  
 

⎯⎯ 團體／個人就《2010年
證 券 及 期 貨 和 公 司 法

例 (結構性產品修訂 )條
例草案》提交的意見摘

要和政府當局的回應  
 

立法會CB(1)199/
10-11(02)號文件  
 

⎯⎯
 

政府當局於 2010年 9月
21 日 就 助 理 法 律 顧 問

有關《 2010年證券及期

貨和公司法例 (結構性

產品修訂 )條例草案》

的 提 問 提 供 的 第 一 批

答覆  
 



經辦人／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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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CB(1)199/
10-11(03)號文件  
 

⎯⎯
 

政 府 當 局 於 2010 年
10 月 4 日 就 助 理 法 律
顧問有關《 2010年證券
及期貨和公司法例 (結
構性產品修訂 )條例草
案》的提問提供的第二
批答覆 ) 

 
  法案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會議過程索引
載於附錄 )。  
 

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須採取的跟進行動  
 
2.  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採取以下跟進行
動  ⎯⎯ 
 

(a) 就過往會議上提出並有待跟進的事項提供
資料；及  

 
(b) 提 交 委 員 會 審 議 階 段 修 正 案 (下 稱 "修正

案 ")擬稿，供法案委員會考慮。  
 

助理法律顧問6 助理法律顧問須採取的跟進行動  
 
3.  法案委員會要求助理法律顧問審閱條例草
案中文本，然後向法案委員會匯報結果。  
 
 
II 其他事項  
 
下次會議  
 
4.  主席表示，法案委員會已完成逐項審議條
例草案條文的工作。在 2011年 2月 17日舉行的下次
會議上，法案委員會將研究政府當局就過往會議上
提出並有待跟進的事項所提供的資料，以及政府當
局提交的修正案擬稿。  
 
5.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12時 15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1年 4月 15日



附錄  
 

《 2010年證券及期貨和公司法例  
(結構性產品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  

 
第七次會議過程  

 
日 期  ：  2011年 1月 31日 (星期一 ) 
時 間  ：  上午 10時 45分  
地 點  ：  立法會大樓會議室A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

行動  
000021 – 
000201 
 

主席  引言  

000202 – 
000321 
 

香港金融管理局
(下稱"金管局") 
 

金管局簡介立法會 CB(1)1192/10-11(02)號
文件  
 

 

000322 – 
000521 
 

主席  
黃定光議員  

黃定光議員及主席認為，《銀行業條例》(第
155章 )給予投資者的保障與《證券及期貨條
例》 (第 571章 )為非上市結構性產品的投資
者提供的保障應該相同。  
 

 

000522 – 
000754 
 

助理法律顧問 6 助理法律顧問 6注意到，《銀行業條例》只
賦權金管局規管認可機構的營運，而非認可
機構個別職員的行為，但在《證券及期貨條
例》下，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下稱
"證監會 ")可行使權力促使投訴人與有關的
財務機構和解。助理法律顧問 6認為，此事
在財經事務委員會會議上處理會較為合適。 
 

 

000755 – 
002209 
 

政府當局  
葉劉淑儀議員  
主席  
證 券 及 期 貨 事
務 監 察 委 員 會
(下稱 "證監會 ") 

政府當局表示，根據律政司的意見，藉委
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下稱 "修正案 ")訂定
證監會認可結構性產品所收取的費用，符
合 法 律 規 定 。 證 監 會 已 就 此 事 與 業 界 溝
通。現行建議旨在理順收費架構，就認可
結構性產品的新增權力訂立相應的產品費
用。整體收費水平與現時向證監會申請認
可產品作公開要約的收費水平大致相同。
因此，業界對擬議費用並無異議。  
 

 

  政府當局表示，當局已備悉委員早前對《證

券及期貨條例》第 103(2)、 (5)及 (6)條豁免

條文的目的及涵蓋範圍和擬議第 103(11A)
條提出的關注，並將於下次會議提供回應。 
 

政府當局須

採取會議紀

要 第 2 段 所

述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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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

行動  
證監會表示，在制定《證券及期貨條例》

時，曾沿用已廢除的《保障投資者條例》，

以訂立 "向公眾作出邀請 "的概念。《證券及

期貨條例草案》委員會曾於 2001年討論 "向
公眾作出邀請 "的概念。在該法案委員會的

有關會議上，委員同意為保障投資者的利

益，必須就 "向公眾作出邀請 "訂立廣泛的概

念，而法庭應擁有最終權力根據每宗個案

的事實，詮釋和決定某廣告或文件是否載

有向公眾作出的邀請。證監會的初步研究

顯示，香港沒有詮釋 "向公眾作出要約 "的案

例。英國及澳洲亦無訂立明確的人數劃分

標準，以界定 "公眾 "的定義，不過，邀請的

對象無須是 "全民 "，但須屬於一般性質。在

美國方面，有案例顯示在決定某項要約是

否向公眾作出時，需要考慮多項因素，包

括受要約人的人數、他們之間的關係和與

發行人的關係、受要約人的特質 (例如他們

對投資的認識程度 )、受要約人取得資料的

能力、要約的方式及規模等。因此，不能

簡單地訂立明確的劃分標準。  
 
葉劉淑儀議員關注到，法例並無在投資產

品的私人配售與公開要約之間劃定清晰界

線，以致投資者感到混淆，亦造成漏洞，

導致濫用情況。葉劉淑儀議員詢問，違反

第 103條的條文有何處罰。  
 
證監會回應時表示，"向公眾作出要約 "的概

念在《證券及期貨條例》已存在多年，用

以規管產品的公開要約。在 2004年，《公

司條例》(第 32章 )引入 "不超過 50名人士 "的
安全港條文。雖然訂立 "向 50名或人士或以

上要約 "等人數準則，可提供明確的劃分標

準，但發行人可濫用此制度，分別向多個

組別 (每組為 49名投資者 )要約大同小異的

金融產品。證監會認為不宜在現行條例草

案中更改現行《證券及期貨條例》所訂的 "向
公眾作出要約 "的概念。證監會指出，就證

券 及 結 構 性 產 品 的 公 開 要 約 發 出 的 廣 告

及 ／或文件已須經證監會認可。發行人應

知道在決定某項要約屬公開要約或私人配

售時須予考慮的的各項相關因素，並應在

有需要時徵詢法律意見。證監會補充，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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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

行動  
犯《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103條所訂的任何

罪行，即屬刑事罪行。  
 
主席提述中介人向特選客戶招攬生意的不

同情況，並就各有關情況詢問會否構成向

公眾作出要約，因而須獲得認可。  
 
證監會回應時表示，發行人在 "產品的製造

過程 "中會清楚知道誰是產品的最終目標對

象。倘有關產品以公眾為要約對象，但未

有向證監會申請認可，該發行人即干犯了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103條所訂的罪行。

當要約文件獲證監會認可作公開要約時，

下一個問題是中介人以何種方式及手法向

公眾提供獲認可的要約文件，但這是與操

守有關的另一問題。第 IV部所訂的制度適

用於 "公開要約 "，而 "公開要約 "的問題應在

產品製造階段中處理，這方面的事宜與中

介人在銷售過程中的操守責任不能混為一

談，這一點十分重要。  
 

002210 – 
002520 
 

黃定光議員  
證監會  

黃定光議員詢問，證監會可否發出指引，

指明公開要約的受要約人人數。  

 

證監會回應時表示，指引不可凌駕有關條

例，而受要約人人數只是決定要約是否向

公眾作出的其中一項因素。  

 

 

002521 – 
003017 
 

政府當局  
 

逐項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  
 
條例草案第 6條  ⎯⎯  修訂第 106條 (撤回根

據第 104或 105條給予的認可等 ) 
 
條例草案第 7條  ⎯⎯  修訂第 107條 (欺詐地

或罔顧實情地誘使他人投資金錢的罪行 ) 
 
條例草案第 8條  ⎯⎯  修訂第 108條 (在某些

情況下誘使他人投資金錢的民事法律責任 ) 
 
條例草案第 9條  ⎯⎯  修訂第 111條 (將通知

等送達核准人士 ) 
 
委員並無就條例草案第 6至 9條提出任何疑

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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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

行動  
003018 – 
004701 
 

助理法律顧問 6 
湯家驊議員  
政府當局  
證監會  

條例草案第 10條  ⎯⎯  修訂第 182條 (調查 ) 
 
助理法律顧問請委員注意經修訂第 182條
的擬議適用範圍。這項條文賦權證監會調
查與所有結構性產品有關的罪行，而有關
的結構性產品包括無須根據《證券及期貨
條例》獲得認可的產品，例如不屬證券和
並非向公眾要約的結構性產品。  
 
證監會解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107及
108條涵蓋的罪行，涉及為誘使另一人投資
於受《證券及期貨條例》規管的金融產品
而作出欺詐的失實陳述或罔顧實情的失實
陳述。在條例草案中建議擴大這些條文的
適用範圍，以涵蓋不屬證券和並非向公眾
要 約 的 結 構 性 產 品 。 如 有 人 違 反 這 些 條
文，證監會須行使第 182條所賦予的調查權
力，調查違規事項。由於第 107及 108條的
適用範圍會擴大，以涵蓋與無須經證監會
認可的結構性產品有關的失實陳述，因此
第 182條的適用範圍亦應隨之擴大，以涵蓋
這些結構性產品。證監會解釋，第 107及 108
條現時已涵蓋無須經證監會認可的產品，
因此提出擬議修訂不會令政策有變。有關
的政策意向是當金融產品的投資者被失實
陳述誘使作出投資時，為所有此等投資者
提供相同的保障。  
 
證 監 會 回 應 助 理 法 律 顧 問 6 的 提 問 時 確
認，結構性產品如並非向公眾要約，亦非
以證券為基礎，則銷售這些結構性產品的
人士無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就第 1類
受規管活動獲發牌或獲註冊。  
 
助理法律顧問 6表示，銷售這些結構性產品
的人士一方面可能無須遵從證監會就證券
訂立的規定，甚至可能無須領牌，但另一
方面，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107及 108
條，他們可能須就誘使另一人購買這些結
構性產品而作出的欺詐、罔顧實情或疏忽
的失實陳述受到民事及刑事檢控。助理法
律顧問 6詢問，這項安排是否恰當。  
 
證監會回應時表示，現行第 107條已涵蓋不
屬證券的受規管投資協議，而受規管投資
協議將被納入結構性產品的定義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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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

行動  
政府當局表示，《證券及期貨條例》的規
定適用於不同層面。第 107及 108條處理的
罪行，關乎就銷售《證券及期貨條例》所
規管的金融產品作出的欺詐、罔顧實情或
疏 忽 的 失 實 陳 述 ， 該 等 金 融 產 品 包 括 證
券、受規管投資協議、其他結構性產品及
集體投資計劃，而不論產品是否作公開要
約。  
 
湯家驊議員表示，根據普通法，任何人如
涉及欺詐、罔顧實情或疏忽失實陳述的罪
行，可被民事起訴。 
 

004702 – 
005005 
 

葉劉淑儀議員  
證監會  

葉劉淑儀議員詢問，市場上有哪些類別的
結構性產品不屬證券及／或並非向公眾發
行，以及該等產品所涉金額為何。  
 
證監會回應時表示，個別人士或公司之間
會為商業目的而安排雙邊信用違責掉期。
由於這些票據並非向公眾要約，故此不受

《證券及期貨條例》的公開要約制度或發
牌規定約束，而規定這些票據須受此等約
束，似乎並不合理。  
 

 

005006 – 
005433 
 

政府當局  
 

條例草案第 11條  ⎯⎯  修訂第 213條 (強制
令及其他命令 ) 
 
條例草案第 12條  ⎯⎯  修訂第 379條 (避免
利益衝突 ) 
 
條例草案第 13條  ⎯⎯  取代第 392條  
 
392  ⎯⎯  財政司司長訂明某些權益等為證
券等  
 
條 例 草 案 第 14 條  ⎯⎯  修 訂 第 407 條 ( 保
留、過渡性、相應及有關條文等 ) 
 
委員並無就條例草案第 11至 14條提出任何
疑問。  
 

 

005434 – 
010222 
 

證監會  
主席  
助理法律顧問 6 

條例草案第 15條  ⎯⎯  修訂附表 1(釋義及

一般條文 ) 
 
關於這項條文建議修訂 "債權證 "的定義，以

"債務證券 "取代 "證券 "，主席詢問 "債務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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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

行動  
券 "一詞的釋義為何，以及過往是否有案例

涉及此詞在釋義上的爭議。  
 
證監會回應時表示，"債務證券 "一詞已用於

《證券及期貨條例》，此詞並無定義，只

按一般意義詮釋。過往並無關於 "債務證券 "
定義的爭議。然而，有人曾關注 "債權證 "
一詞的涵蓋範圍太廣。  
 
助理法律顧問 6關注到， "債務證券 "欠缺清

晰定義，或會造成漏洞，他詢問政府當局

會否考慮就 "債務證券 "提供法律定義，以避

免證監會與發行人就個別投資產品屬於 "結
構性產品 "還是 "債務證券 "發生爭議。  
 
證監會回應時表示，"債務證券 "並非結構性

產品。鑒於 "結構性產品 "在條例草案中的定

義涵蓋範圍廣泛，而且結構性產品的公開

要約將會從《公司條例》中豁除，改由《證

券及期貨條例》規管，因此，在決定某投

資產品在公開要約時是否屬於須受《證券

及期貨條例》規管的 "結構性產品 "，不應會

有困難。提出修訂 "債權證 "定義的建議，把

該詞的涵蓋範圍限制於 "債務證券 "，而非任

何其他證券，主要是基於公司法改革常務

委員會的建議。  
 

010223 – 
010314 
 

主席  
證監會  

關於條例草案第 15(7)條，主席詢問，當局

訂定 "結構性產品 "的定義時，有否參考其他

司法管轄區的規管制度。  
 
證監會回應時表示，香港是首個訂定 "結構

性產品 "法定定義的地方。當局已就 "結構性

產品 "的擬議定義諮詢有關人士／團體，例

如香港銀行公會。  
 

 

010315 – 
011322 
 

證監會  
主席  
助理法律顧問 6 

關於條例草案第 15(7)條，助理法律顧問 6
注意到結構性產品可以純粹與利率掛鈎，

但同時亦可相當複雜，令持有人蒙受龐大

損失，而有關的豁免卻容許沒有領牌的人

士銷售這些產品。  
 
證 監 會 回 應 時 表 示 ， 根 據 條 例 草 案 的 建

議，認可機構銷售的投資產品如純綷與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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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

行動  
率 掛 鈎 、 與 貨 幣 掛 鈎 或 與 利 率 及 貨 幣 掛

鈎，有關的銷售活動將繼續由金管局根據

《銀行業條例》規管，而金管局可發出適

當的指引。倘有關產品並非純綷與利率、

貨幣或利率及貨幣掛鈎，則不會在《證券

及期貨條例》下獲得豁免。  
 
主席表示，為顧及新產品推出，條例草案

賦權財政司司長決定某項投資產品是否 "結
構性產品 "。  
 

011323 – 
011802 
 

主席  
證監會  

條例草案第 16條  ⎯⎯  修訂附表 8(證券及

期貨事務上訴審裁處 ) 
 
委 員 並 無 就 條 例 草 案 第 16條 提 出 任 何 疑

問。  
 
條例草案第 17條  ⎯⎯  修訂附表 10(保留、

過渡性、相應及有關條文等 ) 
 
主席表示，部分團體關注證監會能否在 6個
月過渡期內處理申請和批出有關牌照。  
 
證監會回應時表示，該會能在過渡期內處

理申請。  
 

 

011803 – 
012006 
 

政府當局  
主席  
證監會  

第 3部  
 
對《公司條例》的修訂  
 
條例草案第 18條  ⎯⎯  修訂第 2條 (釋義 ) 
 
主席詢問，投資銀行發行的 "債務證券 "會否

受到規管。  
 
證監會回應時表示，向公眾要約的 "債務證

券 "很可能是 "債權證 "，而這類 "債權證 "的
公開要約現時和將來均由《公司條例》中

的招股章程制度規管。若是 "結構性產品 "
的公開要約，則屬於《證券及期貨條例》

所訂制度的規管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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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

行動  
012007 – 
012142 
 

政府當局  條例草案第 19條  ⎯⎯  加入第 38AA條  
38AA ⎯⎯  對結構性產品的豁免  
 
條例草案第 20條  ⎯⎯  加入第 342AA條  
342AA ⎯⎯  對結構性產品的豁免  
 
委員並無就條例草案第 19至 20條提出任何

疑問。  
 

 

012143 – 
012248 
 

政府當局  條例草案第 21條  ⎯⎯  修訂附表 3(招股章

程須指明的事項及其內須列載的報告 ) 
 
條例草案第 22條  ⎯⎯  修訂附表 17(為施行

本 條 例 第 2(1) 條 中 的 " 招 股 章 程 " 定 義 的

(b)(ii)段而指明的要約 ) 
 
條例草案第 23條  ⎯⎯  修訂附表 18(須載於

某些文件內的警告性陳述等 ) 
 
條例草案第 24條  ⎯⎯  修訂附表 19(本條例

第 38B(2)(e)條所述的廣告內容及刊登規定 ) 
 
條例草案第 25條  ⎯⎯  修訂附表 20(修訂由

一份文件組成的招股章程 ) 
 
條例草案第 26條  ⎯⎯  修訂附表 21(招股章

程可按照有關條文由超過一份文件組成 ) 
 
條例草案第 27條  ⎯⎯  修訂附表 22(為施行

本條例第 40條而指明的人士 ) 
 
委員並無就條例草案第 21至 27條提出任何

疑問。  
 

 

012249 – 
012323 
 

政府當局  第 4部  
 
《稅務條例》  
 
條例草案第 28條  ⎯⎯  修訂附表 16(指明交

易 ) 
 
委 員 並 無 就 條 例 草 案 第 28條 提 出 任 何 疑

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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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

行動  
012324 – 
012458 
 

政府當局  《證券及期貨 (賣空及證券借貸 (雜項 ))規
則》  
 
條例草案第 29條  ⎯⎯  修訂第 2條 (釋義 ) 
 
委 員 並 無 就 條 例 草 案 第 29條 提 出 任 何 疑

問。  
 

 

012459 – 
012607 
 

主席  下次會議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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